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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仑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出警至该区小港街道一厂房
内，传唤被执行人丁某到院接受
执行谈话，但遭到暴力抗法。

在该院依法出示相关证件
以及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被执
行人丁某拒不配合，其配偶李
某在一旁教唆其自伤自残以示
抗议。后该院依法送达拘传证
并要求丁某配合，丁某依然抗
拒执行，其厂内工人也多番阻
挠。随后丁某举起榔头，意欲
自伤自残。

现场干警对其进行劝诫无效

后，迅速报警，小港派出所接警
后立即出警并试图控制现场，但
丁某不顾众人劝诫，用榔头猛敲
自己头部致使受伤流血，其配偶
李某也在一旁欲关闭厂房大门并
用钢锯条割手。后公安人员依法
制服丁某，并将其送到医院救
治。鉴于丁某和李某二人暴力抗
法妨害公务，该院依法决定对两
人实施司法拘留。经教育，两人
有所悔悟，于次日凌晨通知员工
将一辆路虎车开至法院接受查
封。

（宛敏强 杨魁及）

两人自残抗拒执行被拘留争不到孩子抚养权，
是不是就失去孩子了？

[案例]
鄞州的黄某和陈某有一个5岁

的儿子，今年春节过后，夫妻俩
早已存在的矛盾呈激烈化，最后
决定离婚。妻子陈某表示，她宁
愿放弃大部分财产，但必须获得
儿子的抚养权。但黄某认为，对
方获得抚养权就意味着自己完全
失去了儿子，因为陈某离婚后很
可能离开鄞州回老家江西，从此
他将与儿子天各一方。两人谁都
无法说服对方，最后只得把争议
交到了法庭。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类似
黄 某 、 陈 某 夫 妻 这 样 的 争 议 不
少，一些当事人觉得，离婚后，
未成年孩子只能随一方生活，如
果 在 离 婚 时 争 不 到 孩 子 的 抚 养
权，自己就丧失了对孩子的监护

权利了，并因此产生一种强烈的
感觉：孩子不再是自己的了。因
此，在离婚时就会争孩子的抚养
权。那么，在法律上，失去了抚
养权，是否就等于失去了孩子？

杨文战：所谓的抚养权其实
是与孩子一起生活的权利。在法
律 层 面 ， 不 管 孩 子 归 哪 一 方 抚
养，离婚后子女与不生活在一起
的一方，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并
没有改变。

具体来说，不直接抚养孩子
的一方，有义务支付抚养费，同
时也有权探视孩子、关心孩子的
成长。如果抚养孩子的一方作出
侵犯孩子合法权益的行为，另一
方也有权替孩子维权，甚至要求
变更抚养权。

因此，在解决离婚争议时，
双方当事人都应理智对待孩子的
抚养权问题。夫妻离婚本来就可
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双方再
因为抚养权问题加深矛盾，甚至
离婚后互相仇视、敌对，对孩子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既然双
方都爱孩子，那么，在协商抚养
权归属时，一切都应从有利于孩
子的角度出发，如果真的有此态
度，问题就容易得到解决。很多
时候，争论孩子的抚养权，在某
种程度上显示了当事人的自私：
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考虑，而没有
考虑孩子的利益。

法院判决抚养权归属
的标准是什么？

[案例]
姜山法庭在审理一起离婚案

时，双方当事人就孩子的抚养权
归属发生激烈的争论。男方朱先
生认为，他每年有近百万元的收
入，经济条件更好，完全可以满
足孩子成长的经济要求，而且，
他本人是独子，更需要有一个儿
子，虽然这并非法律上的理由，
却符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而
女方胡女士争取获得抚养权的理
由也非常充分，她是一个教育工
作者，收入稳定，如果她获得抚
养权，更利于孩子的成长。

作为法官，在双方都不愿放弃
抚养权的情况下，必须作出裁决，
而裁决的依据，不但要符合法律要
求，还要尽量让当事人信服。

记者：夫妻离婚时，如果能

自行对孩子抚养权协商一致，不
管归哪一方抚养，或者由双方轮
流抚养、共同抚养，法院一般都
不会干涉。

但如果对抚养权问题协商不
成，情况就变得复杂。显然，争
议的双方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因
此从理论上说，抚养权归谁都可
以。特别是当双方的理由都很充
足时，比如前面朱先生与胡女士
的争议，法院要作出判决就变得
更加困难。但无论如何，矛盾必
须解决，孩子的抚养权只能由其
中 一 人 获 得 ， 法 院 必 须 作 出 裁
决。此时，就产生一个问题：法
院作出判断的主要是依据和规则
是什么？

杨文战：法院作判决总的原
则就是一个，即“有利于子女成
长”，朱先生与胡女士在争议时就
不知不觉地在引用这一点，朱先
生强调自己经济条件好，而胡女
士强调自己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
的教育条件，两人的核心意思都
是，孩子由自己来抚养更利于其
成长。

但必须明白，这个总原则在
判决时是要通过很多具体情况来
衡量的，而不是简单地由其中一
两个因素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人民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
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中，列明

了确定抚养权归属的几个重要规
则，一共有五条，每条下又有不
同的情况。根据对最高院这一意
见的理解和长期的司法实践，我
们认为，决定抚养权归属的各种
因素，按照重要性次序，大致可
作以下排列和总结：

１、孩子两岁以内，原则上
归女方，特殊情况另议。

２、双方的经济条件影响法
院对抚养能力的判断，虽然并不
是说单纯地比谁钱多，但至少要
有正常的收入能力。

３、孩子之前的生活环境对
抚养权归属影响比较大，一般认
为孩子之前已适应的环境，如果
因离婚而发生改变，可能对孩子
有不利影响。

４、爷爷、奶奶或外公、外
婆平时参与照顾孩子的，对抚养
权归属也有较大影响。

５、 婚 姻 家 庭 案 件 比 较 特
殊，具体到个案时，还必须具体
案情具体分析。

关于理解抚养权归属
标准的几个误区

记者：上面的这五个因素可
以说是解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规
则，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看起
来非常明确的规定，仍然不能让
一些当事人感到信服。据基层法
院的法官介绍，在抚养权争议纠
纷中，不少当事人完全从情感出
发，他们明知法律有规定，法官
也向他们作了详细解释，但他们
却不愿接受，甚至完全根据自己
的意愿，一厢情愿地作出解释。
这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出现
的对相关规则的误区，具体有哪
些呢？

杨文战：你说的情况确实非
常典型，当事人对抚养权归属标
准的错误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

１、孩子两周岁以内，女方
肯定能拿到抚养权。

在一般情况下，考虑到哺乳
及女方照顾孩子更细心、更方便
等原因，孩子越小女方争到抚养
权 的 机 会 越 大 。 法 律 甚 至 规
定 ， 两 岁 以 内 的 孩 子 原 则 上 归
女 方 。 但 这 个 规 定 并 非 是 绝 对
的 ， 如 果 孩 子 归 女 方 抚 养 确 实
对孩子不利，法院也可以判决由
男方抚养。

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就
列明了“女方患病及不愿抚养”
的情况，其实实践中并不仅限于
这两种情况，还可能因为“其他
原因”归男方抚养。比如，孩子
虽然不到两岁，但女方不哺乳，
同时平时由于工作等原因直接抚
养孩子的时间也较少，孩子实际
是由爷爷奶奶抚养的，也可能因
此判归男方抚养。总之，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

２、孩子在两岁以上，就该
归男方抚养。

有些人把“孩子两岁以内原
则上归女方抚养”的规定作想当
然的延伸解读，认为两岁以内既
然给了女方优势，那么超过两岁
就该给男方了。孩子两岁以内，
女方抚养有很大优势，孩子超过
两岁时，如果从年龄角度考虑，
男方相比于女方，相应条件并不
存在天然的优势，如果孩子一直
由 女 方 照 顾 ， 孩 子 即 使 超 过 两
岁 ， 由 女 方 抚 养 仍 可 能 更为有
利。

３、孩子不到两岁时抚养权

给了女方，孩子超过两岁后，男
方就可以要求变更抚养权了。

必须强调的是，根据相关法
律，离婚时一旦确定了抚养权，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要求变更抚
养权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所谓
特殊情况，主要是指以下几种：
一是双方自行协商变更，法律通
常不干涉；二是抚养孩子一方有
对孩子成长不利的行为、严重侵
犯孩子合法权益的行为等，另一
方可主张变更抚养权；三是由于
其他原因，孩子随原抚养人生活
确实对孩子成长不利，另一方可
主张变更抚养权。

相关链接：
关于抚养费的标准

根据相关法律，不直接抚养
孩子的一方需要承担抚养费。抚
育费数额应当根据子女的实际需
要、父母双方各自的负担能力和
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１、抚养费标准是多少？
双方协商一致，抚养费标准

自 定 ， 法 院 不 干 涉 。 协 商 不 成
的，按法律规定判决，标准如下：

对于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
一般可按其总收入的 20－30％的
比例确定；

负 担 两 个 以 上 子 女 抚 育 费
的，可适当提高，但最多不超过
月总收入的50％；

对于无固定收入的，给付抚
育费的标准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
同行业的平均收入按前面的百分
比计算，遇有特殊情况，可酌情
降低或增加。

２、抚养费是定期给付还是
一次性给付？

如果双方协商一致，是一次
性给付还是定期给付都可以。如
果协商不成法院判决，没有特殊
理由，法院通常不会支持一次性
给付，一般判决是按月或季度等
一定时间支付。

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要采取
一次性给付的方式。因为对抚养
孩子一方而言，很难确定十年甚
至十几以后孩子需要的抚养费数
额。如果一次性支付了抚养费，
但被抚养孩子一方挪用，显然不
利于孩子的成长。

３、抚养费只给到十八岁吗？
正常情况下，给付子女抚育

费的期限为十八周岁。但是，十
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以
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
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抚
育费可停止支付。另外，如果孩
子虽然到了 18 岁，但仍在上高
中，法律上仍有义务支付到孩子
高中毕业。

从法律上讲，孩子成年、上
大 学 后 ， 可 以 不 再 支 付 抚 养 费
了。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父
母仍然会继续支付。

４、抚养费标准确定后，可
以调整吗？

夫妻离婚时判决或协议的抚
育费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
已明显不能满足一般生活费用开
支的，可协商提高抚养费标准。
支付抚养费一方因工作等原因收
入和财产情况严重减少，无力按
原标准支付抚养费的，也可以协
商调低。

对抚养费变更问题，双方协
商不成的，可以提起变更抚育费
标准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

记者 董小军

2016年 1月，绍兴某公司向
余姚某贸易公司购买煤炭 1048
顿，总计价款 45 万余元，但将
近半年过去，绍兴某公司一直未
支付货款。之后，余姚某贸易公
司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支
付货款4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
法官调查发现被告已处于停产倒
闭状态，其法定代表人裘某名下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供执行财产，
原告对追回货款失去了信心。

没想到事情出现了转机。近
日，裘某因在绍兴乘坐高铁触
动了法院的联网布控系统。余姚
法院的法官立即驱车赶往绍兴将
裘某带回法院。面对法官的查
询，裘某表示自己没钱，而且称

自己患有严重高血压。此时，法
官发现裘某手边有一个公文包，
便开具搜查令依法进行搜查，发
现内有多张银行卡和 3000 元现
金，另有一张身份证，显示出生
日期为 1974 年，这与案件审理
时登记的信息不一致，法官判断
这是一张伪造的身份证，违反了
相关法律规定。

裘某发现事情败露，只得告
诉承办法官，他名下那家企业的
真正经营者是他的表弟。法官立
即要求裘某打电话给其表弟，不
久，其表弟匆匆赶到法院，承诺
立即交清执行款。次日，被拖欠
的 47 万元执行款汇入了法院账
户。

（陈文铮）

“老赖”使用身份证牵出幕后人

令人心痛的争议令人心痛的争议
离婚案中关于孩子抚养权的几个法律问题离婚案中关于孩子抚养权的几个法律问题

夫妻离婚时会碰到很多实际问题和障碍，这其中除了财产争议
之外，孩子的抚养权是争议的重点。

很多时候，抚养权争议甚至比财产问题还难解决。因为财产
毕竟只是一种物，只要双方“以财产换时间、换自由”的心态对
待，就相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而对孩子的抚养权争议，却完全
是得与失的问题，如果双方都很看重抚养权，或者都不愿直接抚
养孩子，就很难找到缓和地带，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法官、律师
和当事人都感到头疼的。

基层法院每年都要审理大量离婚案，其中很多涉及抚养权问
题，一些当事人为此争得不可开交，甚至酿成悲剧。鄞州法院姜
山法庭的法官表示，所有涉及抚养权的争议，当事人最为关注的
是以下一些法律问题：失去了抚养权，是不是等于失去孩子？抚
养费是怎样确定的？离婚后能否变更抚养费？

为此，我们采访了著名民法专家杨文战律师，全面梳理这些
人们关注的问题。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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